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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制建设：2010年以后的筹资办法 

 应执行委员会第 53/39 号决定，本文件已于第五十七次会议上印发。在第五十七次
会议上，作为关于氟氯烃淘汰方面需要商定的一揽子供资问题讨论的一部分，执行委员会

扼要地讨论过本文件。本文件于第五十八次会议上予以重印，审议氟氯烃淘汰相关费用问

题的联络小组进行了讨论；没有就为体制建设供资问题得出解决办法。由于本文件仍可供

第五十九次会议讨论，请参阅 UNEP/OzL.Pro/ExCom/58/48号文件，“体制建设：2010年
以后供资办法（根据第 53/39号决定和第 57/36(b)号决定采取的行动）”，可自执行委员会
内联网上下载（http://www.multilateralfund.org/58th_executive_committee_meeti.htm/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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